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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5-061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 2015 年 8 月 11 日公告的《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 A 股票预案》进行相应修订，形成《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预案修订稿对原预案所作的修订具体如下： 

原预案内容：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不

低于38.11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

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按照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5、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预计不超过6,150万股，拟募集资金净额不

超过231,573.94万元。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若



2 

 

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调整后：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不

低于28.12元/股。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

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后，按照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5、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预计不超过8,350万股，拟募集资金净额不

超过231,573.94万元。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若

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原预案内容： 

“释义 

．．．．．．．．． 

本次发行/本次非

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6,150万股A股股票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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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释义 

．．．．．．．．． 

本次发行/本次非

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8,350万股A股股票的行为 

．．．．．．．．．” 

原预案内容：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 

（二）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6,150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

准的数量为准。 

．．．．．．．．．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8月10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42.34

元/股的90%（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38.11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

确定。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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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孙清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0.01%的股份，并通过榄芯实

业间接持有公司0.46%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6,150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孙清

焕先生持股比例变更为70.69%，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变为50,600万股，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高

于公司总股本的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

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 2015年 8月 10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相关程序。 

调整后：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 

（二）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8,350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

准的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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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注：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28.12元/股。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批文后，由董

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

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孙清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0.01%的股份，并通过榄芯实

业间接持有公司0.46%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8,350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孙清

焕先生持股比例变更为67.74%，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8,350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变为52,800万股，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

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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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票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相关程序。 

原预案内容：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

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预计增加不超过 6,150 万股的股本，导致公司

股本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与股本相

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母公司口径计算的资产负债率为 61.79%，

资产负债率较高。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有助

于提升公司融资的空间和能力，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 

4、本次发行的数量假定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预案中

的发行数量上限，即6,150万股。 

5、本次发行的价格假定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预案中

的发行价格下限，即38.11元/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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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14 年/2014.12.31 2015 年/2015.12.31 

总股本（万股） 40,000.00 43,70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3,376.23 43,37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0.99 

每股净资产（元/股） 3.38 1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34.65% 18.35% 

调整后：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

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预计增加不超过 8,350 万股的股本，导致公司

股本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与股本相

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母公司口径计算的资产负债率为 59.03%，

资产负债率较高。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有助

于提升公司融资的空间和能力，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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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的数量假定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预案中

的发行数量上限，即8,350万股。 

5、本次发行的价格假定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预案中

的发行价格下限，即28.12元/股。 

．．．．．．．．． 

8、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14 年/2014.12.31 2015 年/2015.12.31 

总股本（万股） 40,000.00 43,70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3,376.23 43,37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0.99 

每股净资产（元/股） 3.67 1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34.65% 18.35%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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